晋建综[2020]161号
晋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规范

商品房签约区的通知

各房地产开发企业：

为规范商品房合同签约行为，促进商品房交易公开透明，保护购房人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现将规范商品房买卖合同签约区的设置要求通知如下：

一、落实销售人员备案制度。在售项目所有销售人员均应按照《晋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销售人员管理的通知》(晋建综[2020]6号)文件的要求，统一报送我局备案。

二、设置合同签约区。各在售项目均应在售楼部设置相对独立的商品房签约区，签约区内设置监控或录像录音设备，全程录制业主签订《商品住房销售声明书》、《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过程并存档。

三、规范合同签约流程。各在售项目合同签约事项一律在集中签约区办理，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前应与客户签订《商品住房销售声明书》，如对声明书的条款存在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后再行签订声明书，未确认该声明书的不得强制要求客户签订买卖合同。各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合同备案前应提供与购房人签订的《商品住房销售声明书》。

四、明晰商品房买卖合同条款。各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在项目签约区的显著位置明示认购书、签约合同范本、项目不利因素等内容，同时应引导购房人进行现场查阅并主动予以解读。

五、强化案场督查检查工作。结合双随机检查和现场踏勘工作，检查是否设置集中的签约区、是否配置必要的监控录像设备、是否备案所有销售人员、是否已售房源均签订《商品住房销售声明书》、是否实行商品房销售“一房一档”等，对未落实相关工作措施的，将要求立即整改，整改不到位或拒不整改的将给予暂停网签并全市通报，直至纳入企业不良信用及行业黑名单。

六、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行。各在售项目应于文件印发之日起一个月内完成签约区设置工作。

附件：《商品住房销售声明书》（2020年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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